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环境保护（国环规环评[2017]4号文），“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及附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我公司（湖北宏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

项目运营期废气委托天俱时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了废气处理方案，由

湖北厚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进行环保设施的施工，废气治理环保投资 100万元。

本项目应严格落实废气排放管控措施，本环评要求：顼目应加强工艺过程中

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控制，加强有机废气的收集，有组织排放的有机废气经过滤

棉+二级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置后，通过 27m高排气筒排放，排放应符合《制药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I9)中相关标准限值；无组织有机废气排放

应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I9)要求；锅炉便用天

然气为燃料，燃烧废气通过 I5m高并气筒排放，排放应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相关标准限值。

项目运营期废气委托天俱时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了废气处理方案，由

湖北厚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进行环保设施的施工，废气治理环保投资 100万元。

本项目应严格落实废水排放管控措施，本环评要求：生产废水通过三效蒸发

处理装置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得外排。项目应实施雨污分流，项目外排废水主要

为办公废水、地面清洗废水、初期雨水及锅炉软水，项目外排废水经隔油池+化

粪池处理后排入河西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处理，排放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及河西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项目应按照分区防

治要求落实分区防渗措施，规范建设事故应急池。

1.2 施工简况

项目于 2023年 3月开工建设，配套的废气、废水处理工程随主体工程同步

进行。建设单位对废气、废水治理设施进行安装调试，项目建设过程中实施了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我公司（湖北宏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9月，公司位于中国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李时珍医药工业园。2023年在黄冈市蕲春县李时珍医药工

业园投资 18000万元新建抗肿瘤制剂及植物提取加工项目，总占地 49433.33m2，

分三期建设。本次环评的评价范围为该项目的一期、二期建设内容，主要建设内

容为：新建的车间三、动力车间、仓库 3、仓库 4，车间三内建设的长春花提取

生产线。项目设计规模为：两期产品规模为年产长春质碱 300kg、文多灵 300kg、

长春碱 300kg（其中一期项目建设规模为长春质碱 240kg/a、文多灵 240kg/a、长

春碱 96kg/a，二期建设规模为长春质碱 60kg/a、文多灵 60kg/a、长春碱 204kg/a。）。

本次验收范围为该项目的一期、二期建设内容，实际建设内容为：新建的车

间三、动力车间、仓库 3、仓库 4，总投资 5600万元。车间三内建设长春花提取

生产线，配套建设的天然气锅炉以及环保设施等。项目实际建设规模为：两期产

品规模为年产长春质碱 300kg、文多灵 300kg、长春碱 300kg（其中一期项目建

设规模为长春质碱 240kg/a、文多灵 240kg/a、长春碱 96kg/a，二期建设规模为长

春质碱 60kg/a、文多灵 60kg/a、长春碱 204kg/a）。

我公司于 2023年 3月委托湖北黄达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抗肿

瘤制剂及植物提取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3年 3月 25日取得黄冈

市生态环境局蕲春县分局出具的关于抗肿瘤制剂及植物提取加工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2024 年 1 月 26 日已完成排污许可证简化管理，证书编号：

9142110066765562XC003Q，有效期：自 2024 年 01月 26 日至 2029年 01 月 25

日止。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10）、环境

保护部文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

文件的要求，抗肿瘤制剂及植物提取加工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通过现场踏勘，

检查项目生产情况和各项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的基础上于 2023 年 10 月编制了

《抗肿瘤制剂及植物提取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23年

10月 13日、10月 14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环保验收现场监测，根据监测和调查结

果，编制完成了《抗肿瘤制剂及植物提取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表》。

企业于 2024年 3月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对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工作组通过现



场检查、查阅资料等方式提出了验收意见，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可正式投入

使用。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环境保护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湖北宏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

明确；具有完善的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

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何绍春

（2）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制药工业 -中成药制造》

（HJ1064-201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中药、生物药品制品、化学药品

制剂制造业》（HJ1256—2022）监测计划要求，建设单位应开展自行监测，可根

据自身条件进行自行监测，也可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监测。根据本项目污染物产

生特点、排放规律等，按照自行监测计划做好项目营运期间自行监测工作。

湖北宏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


